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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项目融资单位对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

提升工程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

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测算是

为了达成项目融资的目的。在编制该情况表时运用了一整套假设，包括有

关未来事项和管理层行动的推测性假设，而这些事项和行动预期在未来未

必发生。因此，我们提醒信息使用者注意，该平衡测算不得用于该项目融

资以外的其他目的。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在推测性假设成立的前提

下，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

础。我们认为，该平衡测算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后

附的该情况表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因此实

际结果仍然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项目自身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收益和资金平衡。

总体审核评估结果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

建设、运营单位：涉县水利局

组织机构代码：111304260002196789

建设内容及规模：（1）漳北渠水系连通工程：新建暗渠长 1.8km，

渠道护砌长 20m；（2）漳西渠水系连通工程：退水渠加固改造长 1.8km，

新建应急泵站 1 座；（3）漳南渠水系连通工程：退水渠加固改造长 0.5km，

新建导流坝 1 座，长 125m，设计坝高 3.5m，最大蓄水深度 2m；（4）知

青湖退水改造工程：拟新建退水渠道长 100m，浆砌石结构，拟在该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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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河道南侧山体新建景观瀑布，瀑布落差 35m，宽 10m；（5）偏凉湖蓄

调水工程：拟对偏凉水库进行库区防渗处理，对岸坡进行生态护坡防护，

长度 1.8km，在溢洪道下游新建两座塘坝蓄水，均为混凝土心墙坝，铺设

引水管道长 10km 等；（6）原王堡段调度管理中心维修改造工程：拟将原

办公楼一层向南侧改建，扩建空间作为沙盘展厅和水系调度中心使用，入

口处加建入口门厅，总扩建面积约为 325 ㎡；（7）“水利一张图”项目：

新建智慧水利系统。

项目总投资：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总额 7346.44 万元，其中

建筑工程费用 4763.26 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费用 540.43 万元，金

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费用 14.84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用 192.40 万元，

独立费用 1024.42 万元，基本预备费 653.53 万元，水土保持费 82.29 万

元，环境保护费 75.27 万元。

建设期限：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4 月。

项目进展：项目已完成立项，已取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涉

行审投字〔2022〕4 号）。

二、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5800 万元，

假设融资利率 4％，期限 20 年，在存续期内按半年支付利息，本金按年

进行偿还，在存续期的最后 10 年分别偿还本金的 10％。已兑付本金自兑

付日起不另计利息。自融资之日起 20 年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融资利率

（%）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余额 本金 本金 余额 合计

2022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23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24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25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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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27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28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29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30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31 年 5800 5800 4 232 232

2032 年 5800 580 5220 4 232 812

2033 年 5220 580 4640 4 208.8 788.8

2034 年 4640 580 4060 4 185.6 765.6

2035 年 4060 580 3480 4 162.4 742.4

2036 年 3480 580 2900 4 139.2 719.2

2037 年 2900 580 2320 4 116 696

2038 年 2320 580 1740 4 92.8 672.8

2039 年 1740 580 1160 4 69.6 649.6

2040 年 1160 580 580 4 46.4 626.4

2041 年 580 580 0 4 23.2 603.2

合计 5800 3596 9396

经测算，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总额9396万元，其中偿还本金5800

万元，应付利息 3596 万元。

三、项目的预期净现金收益

（一）依据及基本假设条件

编制依据和基本假设详见附件：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二）项目预期净现金收益

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二十年的预期收入 19551.05 万

元，预期现付成本 6834.18 万元，预期净现金收益 12716.87 万元，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一、预期收入（不含增值税） 835 860.05 885.85 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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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付现成本 282.34 292.04 302.05 312.35

1、人工成本 0 0 0 0

2、其他费用 73.46 75.66 77.93 80.27

3、税金及附加 79.66 82.04 84.52 87.05

4、企业所得税 129.22 134.34 139.6 145.03

三、预期现金收益（税后） 552.66 568.01 583.8 600.08

项目/年度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预期收入（不含增值税） 939.8 967.99 997.03 1026.94 1057.75 1089.49

二、付现成本 322.96 333.88 345.14 356.72 368.67 380.96

1、人工成本 0 0 0 0 0 0

2、其他费用 82.68 85.16 87.72 90.35 93.06 95.85

3、税金及附加 89.66 92.35 95.12 97.96 100.91 103.93

4、企业所得税 150.62 156.37 162.3 168.41 174.7 181.18

三、预期现金收益（税后） 616.84 634.11 651.89 670.22 689.08 708.53

项目/年度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一、预期收入（不含增值税） 1122.17 1155.84 1190.51 1226.23 1263.01 1300.9

二、付现成本 393.63 406.67 420.11 433.95 448.21 462.89

1、人工成本 0 0 0 0 0 0

2、其他费用 98.72 101.68 104.73 107.88 111.12 114.45

3、税金及附加 107.06 110.27 113.58 116.98 120.49 124.1

4、企业所得税 187.85 194.72 201.8 209.09 216.6 224.34

三、预期现金收益（税后） 728.54 749.17 770.4 792.28 814.8 838.01

项目/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合计

一、预期收入（不含增值税） 1339.93 1380.13 19551.05

二、付现成本 478.02 493.59 6834.18

1、人工成本 0 0 0

2、其他费用 117.88 121.42 1720.02

3、税金及附加 127.83 131.66 1865.17

4、企业所得税 232.31 240.51 3248.99

三、预期现金收益（税后） 861.91 886.54 12716.87

四、项目自身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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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预期净现金流入对融资本息的覆

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2022 年 232 232

2023 年 232 232

2024 年 232 232 552.66

2025 年 232 232 568.01

2026 年 232 232 583.8

2027 年 232 232 600.08

2028 年 232 232 616.84

2029 年 232 232 634.11

2030 年 232 232 651.89

2031 年 232 232 670.22

2032 年 580 232 812 689.08

2033 年 580 208.8 788.8 708.53

2034 年 580 185.6 765.6 728.54

2035 年 580 162.4 742.4 749.17

2036 年 580 139.2 719.2 770.4

2037 年 580 116 696 792.28

2038 年 580 92.8 672.8 814.8

2039 年 580 69.6 649.6 838.01

2040 年 580 46.4 626.4 861.91

2041 年 580 23.2 603.2 886.54

合计 5800 3596 9396 12716.87

本息覆盖倍数 1.35

五、评估结论

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二十年的预期收益为 12716.87 万

元，专项债券本息 9396 万元，项目自身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35，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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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的编制基础

本次项目融资是涉县水利局建设、运营的公益性项目，项目实施是提

高水资源利用率的有效工程，是对涉县城镇供水、工业用水和改善区域地

下水环境以及为下游防洪安全提供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带动和促进涉县经

济进一步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

次项目预测所选用的会计政策在各重要方面均与项目实际采用的相关会

计政策一致，且项目预测数据来源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评估依据及基本假设条件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表是基于下列评估依据及基本假设编制的：

（一）评估依据

1、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2、按照国家政策稳定性持续性基础上进行测算和估算;

3、市场估算按照目前市场、政策稳定性进行测算基数。

（二）基本假设条件

1、预测期内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

大变化；

2、预测期内国家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3、预测期内国家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4、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预测期内工程项目的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6、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由项目单位统筹安排解决；

7、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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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过程

我们依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可行、独立为原

则，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整个

评估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一）与委托方就本次债券发行计划、期限等相关问题协商一致，并

制定出本次评估工作计划。

（二）收集本次评估所需文件资料。收集与查阅项目的项目建议书、

可研性研究报告等资料，到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尽调，与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听取委托方相关人员介绍，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

（三）安排专业人员进行评估，起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四）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与委托方就评估结果交换意见，在全面考

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评估报告三审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反复

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四、评估分析

（一）项目投资估算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总额 7346.44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

4763.26 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费用 540.43 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

安装工程费用 14.84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用 192.40 万元，独立费用

1024.42 万元，基本预备费 653.53 万元，水土保持费 82.29 万元，环境

保护费 75.27 万元。

项目投资评估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占建设投资比例 备注

1 建筑工程费用 4763.26 64.84%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47.67 10.18%

2.1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540.43 7.36%

2.2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14.84 0.20%

2.3 施工临时工程 192.40 2.62%

3 独立费用 1024.42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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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预备费 653.53 8.90%

5 静态投资 157.56 2.14%

5.1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82.29 1.12%

5.2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75.27 1.02%

合计 7346.44 100%

（二）项目资金筹措

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投资总额约 7346.44 万元，其中：

县财政配套资本金投入 1546.44 万元，2022 年计划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 5800 万元。资本金投入占项目总投资 21％，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和

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有关规

定要求。

（三）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

1、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周边农业灌溉供水、景观供水收入，农业灌溉供

水范围包括清漳河道两侧及索堡镇内田地等，年需供水量约 244 万 m³；景

观供水范围包括东山湖、桃城湖、赤水湾湖、知青湖供水，年需供水量约

320 万 m³。

1、费用分摊

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试行）》水财经〔2007〕470 号，

不同供水对象的共用资产和共同费用，采用供水保证率法进行分摊。农业

供水和非农业供水的分摊按下列公式计算：

农业供水分配系数=A×A'/A×A'+B×B'

非农业供水分配系数=B×B'/A×A'+B×B'

其中：A=年农业供水量；B=年非农业供水量；A'=农业供水保证率；

B'=非农业供水保证率。

农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农业供水分配系数；

非农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供水生产成本、费用×非农业供水分配系数

本项目年农业供水量为 244 万 m³，年非农业（景观供水）供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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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万 m³。根据本项目特点，只有非农业供水征收水资源费，而农业供水

由于在限额内不征收水资源费，故在供水成本分摊时，农水供水不参与成

本中的水资源费分摊。

根据《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2013）规定，综合利用

水利建设项目费用分摊，应进行合理性检查。各功能分摊的费用应不大于

该功能可获得效益，同时，各功能分摊的费用应小于其最优等效替代方案

的费用。据此，本项目对上述采用供水保证率法计算得到的供水分配系数

进行合理性检查并按可获得效益进行调整。

经计算得，本项目农业供水单方供水成本为 0.64 元/m³，单方经营成

本为 0.15 元/m³，非农业供水单方供水成本为 2.86 元/m³，单方经营成本

为 0.68 元/m³。
出库水价测算成果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农业供水 非农业供水

1 设计供水量 万 m³ 244 320

2 供水生产成本、费用 万元 156.16 915.2

3 供水经营成本 万元 36.6 217.6

4 单方供水成本 元/m³ 0.64 2.86

5 单方经营成本 元/m³ 0.15 0.68

2、拟定水价

由《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试行）》水财经〔2007〕470 号，

农业供水价格按补偿供水生产成本、费用的原则核算，不计利润和税金；

非农业供水价格在补偿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和依法计税的基础上，按供水

净资产计提利润。净资产利润率按国内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年利率加 2～3

个百分点核算。国内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一般按五年贷款期的利率确

定。由 2015 年 10 月发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可知，五年以

上贷款基准年利率为 4.90％。本项目净资产利润率按国内商业银行长期

贷款年利率加 2 个百分点核算。

非农业供水利润按下列公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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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供水净资产=供水净资产×非农业供水分配系数

式中：供水净资产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因政策性原因造成净资产账面价值严重偏低的，供水净资产可不计未分配

利润。

非农业供水利润=非农业供水净资产×[国内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

（2～3％）]

农业供水价格按照下式计算：

农业供水价格=农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农业用水量非农业供水价格

按照下式计算：

非农业供水价格=（非农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非农业供水计价利润）

/非农业供水量/（1-营业税率×（1+城市维护建设税率+教育费附加比率））

根据本项目特点，确定增值税率为 5％，城市维护建设税率为 1％，

教育费附加比率为 5％。

经计算得，本项目农业供水水价为 0.64 元/m³，非农业供水水价为

4.73 元/m³。

3、财务收入

经以上计算，农业用水执行水价为 0.64 元/m³，项目完成后农业供水

量为 244 万 m³，农业供水保证率为 50％，年农业供水收入约 78 万元；

非农业用水执行水价为 4.73 元/m³，项目完成后非农业（景观）供水

量为 320 万 m³，非农业供水保证率为 50％，年非农业（景观）供水收入

约 757 万元。

项目从 2024 年开始投入使用，预计 2024 年运营收入为 835 万元，通

货膨胀率每年按 3％计算，预计项目 2024 年至 2041 年运营收入如下：

项目运营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农业灌溉、景观供水收入 835 860.05 885.85 912.43

项目/年份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农业灌溉、景观供水收入 939.8 967.99 997.03 1026.94 1057.75 10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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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份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农业灌溉、景观供水收入 1122.17 1155.84 1190.51 1226.23 1263.01 1300.9

项目/年份 2040 年 2041 年 总计

农业灌溉、景观供水收入 1339.93 1380.13 19551.05

2、项目运营成本

项目运营成本包括材料、燃料及动力费、修理费、其他费用、折旧费

等。

各项费用的取值主要依据《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2013）

并结合本工程实际分析确定，明细如下：

1、材料、燃料及动力费：年约 36.73 万元（取固定资产投资额 5‰）。

2、修理费：年约 22.04 万元（取固定资产投资额 3‰）。

3、其他费用：年其他费用约 14.69 万元（取固定资产投资额 2‰）。

4、折旧费：综合折旧费率取固定资产投资额 2.25％，年折旧费约 165

万元。

项目从 2024 年开始投入使用，预计 2024 年运营成本为 238.46 万元，

通货膨胀率每年按 3％计算，预计项目 2024 年至 2041 年运营成本如下：

项目运营成本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材料、燃料及动力费 36.73 37.83 38.97 40.14

修理费 22.04 22.7 23.38 24.08

其他费用 14.69 15.13 15.58 16.05

折旧费 165 165 165 165

合计 238.46 240.66 242.93 245.27

项目/年份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材料、燃料及动力费 41.34 42.58 43.86 45.17 46.53 47.92

修理费 24.81 25.55 26.32 27.11 27.92 28.76

其他费用 16.53 17.03 17.54 18.07 18.61 19.17

折旧费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合计 247.68 250.16 252.72 255.35 258.06 2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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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份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材料、燃料及动力费 49.36 50.84 52.37 53.94 55.56 57.22

修理费 29.62 30.51 31.42 32.37 33.34 34.34

其他费用 19.74 20.33 20.94 21.57 22.22 22.89

折旧费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合计 263.72 266.68 269.73 272.88 276.12 279.45

项目/年份 2040 年 2041 年 总计

材料、燃料及动力费 58.94 60.71 860.01

修理费 35.37 36.43 516.07

其他费用 23.57 24.28 343.94

折旧费 165 165 2970

合计 282.88 286.42 4690.02

3、项目相关税费

项目运营各项税率：增值税率为 9％，城市维护建设税率为 1％，教

育费附加比率为 5％，企业所得税率为 25％。

税费预估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增值税 75.15 77.4 79.73 82.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0.75 0.77 0.8 0.82

教育费附加 3.76 3.87 3.99 4.11

合计 79.66 82.04 84.52 87.05

项目/年份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增值税 84.58 87.12 89.73 92.42 95.2 98.05

城市维护建设税 0.85 0.87 0.9 0.92 0.95 0.98

教育费附加 4.23 4.36 4.49 4.62 4.76 4.9

合计 89.66 92.35 95.12 97.96 100.91 103.93

项目/年份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增值税 101 104.03 107.15 110.36 113.67 117.08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1 1.04 1.07 1.1 1.14 1.17

教育费附加 5.05 5.2 5.36 5.52 5.68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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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7.06 110.27 113.58 116.98 120.49 124.1

项目/年份 2040 年 2041 年 总计

增值税 120.59 124.21 1759.59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1 1.24 17.59

教育费附加 6.03 6.21 87.99

合计 127.83 131.66 1865.17

4、项目运营损益

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于项目建成后城镇生活、工业供水收入。在债券存

续期内项目净利润合计为 9746.87 万元。

项目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一、营业利润 516.88 537.35 558.4 580.11

1、运营收入（不含增值税） 835 860.05 885.85 912.43

2、运营成本 238.46 240.66 242.93 245.27

3、税金及附加 79.66 82.04 84.52 87.05

二、所得税 129.22 134.34 139.6 145.03

三、净利润 387.66 403.01 418.8 435.08

项目/年份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营业利润 602.46 625.48 649.19 673.63 698.78 724.71

1、运营收入（不含增值税） 939.8 967.99 997.03 1026.94 1057.75 1089.49

2、运营成本 247.68 250.16 252.72 255.35 258.06 260.85

3、税金及附加 89.66 92.35 95.12 97.96 100.91 103.93

二、所得税 150.62 156.37 162.3 168.41 174.7 181.18

三、净利润 451.84 469.11 486.89 505.22 524.08 543.53

项目/年份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一、营业利润 751.39 778.89 807.2 836.37 866.4 897.35

1、运营收入（不含增值税） 1122.17 1155.84 1190.51 1226.23 1263.01 1300.9

2、运营成本 263.72 266.68 269.73 272.88 276.12 279.45

3、税金及附加 107.06 110.27 113.58 116.98 120.49 124.1

二、所得税 187.85 194.72 201.8 209.09 216.6 2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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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净利润 563.54 584.17 605.4 627.28 649.8 673.01

项目/年份 2040 年 2041 年 总计

一、营业利润 929.22 962.05 12995.86

1、运营收入（不含增值税） 1339.93 1380.13 19551.05

2、运营成本 282.88 286.42 4690.02

3、税金及附加 127.83 131.66 1865.17

二、所得税 232.31 240.51 3248.99

三、净利润 696.91 721.54 9746.87

5、项目现金净流量表（可用于偿债的净收益）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一、净利润/净亏损 387.66 403.01 418.8 435.08

加：项目折旧与摊销 165 165 165 165

二、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净现金流 552.66 568.01 583.8 600.08

项目/年份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净利润/净亏损 451.84 469.11 486.89 505.22 524.08 543.53

加：项目折旧与摊销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二、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净现金流 616.84 634.11 651.89 670.22 689.08 708.53

项目/年份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一、净利润/净亏损 563.54 584.17 605.4 627.28 649.8 673.01

加：项目折旧与摊销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二、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净现金流 728.54 749.17 770.4 792.28 814.8 838.01

项目/年份 2040 年 2041 年 总计

一、净利润/净亏损 696.91 721.54 9746.87

加：项目折旧与摊销 165 165 2970

二、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净现金流 861.91 886.54 12716.87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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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我们对本项目进行了评

估，我们认为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

券本金和利息，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通过对项目还本付息的测算，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用于

资金平衡的自身收益为 12716.87 万元，债券本息为 9396 万元，覆盖倍数

为 1.35（详见第六项第（一）条：计算债券本息覆盖倍数），同时我们

对债券存续期的项目现金流量（含还本付息）进行了测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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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现金流入

1、资本金流入 1000 546.44

2、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5800

3、其他融资流入

4、项目经营净现金流入 552.66 568.01 583.8 600.08 616.84 634.11 651.89 670.22 689.08

现金流入合计 6800 546.44 552.66 568.01 583.8 600.08 616.84 634.11 651.89 670.22 689.08

二、现金流出

1、建设期现金流出 6500 300 300 246.44

2、专项债券还本 580

3、专项债券付息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现金流出合计 6732 532 532 478.44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812

三、当年项目净现金流入 68 14.44 20.66 89.57 351.8 368.08 384.84 402.11 419.89 438.22 -122.92

四、期末累计现金结存 68 82.44 103.1 192.67 544.47 912.55 1297.39 1699.5 2119.39 2557.61 24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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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度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合计

一、现金流入

1、资本金流入 1546.44

2、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5800

3、其他融资流入 0

4、项目经营净现金流入 708.53 728.54 749.17 770.4 792.28 814.8 838.01 861.91 886.54 12716.87

现金流入合计 708.53 728.54 749.17 770.4 792.28 814.8 838.01 861.91 886.54 20063.31

二、现金流出

1、建设期现金流出 7346.44

2、专项债券还本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0

3、专项债券付息 208.8 185.6 162.4 139.2 116 92.8 69.6 46.4 23.2 3596

现金流出合计 788.8 765.6 742.4 719.2 696 672.8 649.6 626.4 603.2 16742.44

三、当年项目净现金流入 -80.27 -37.06 6.77 51.2 96.28 142 188.41 235.51 283.34 3320.87

四、期末累计现金结存 2354.42 2317.36 2324.13 2375.33 2471.61 2613.61 2802.02 3037.53 3320.87 33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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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的稳定性

根据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经测算，项目累计现金结存 3320.87

万元，项目资金稳定可靠，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

力。

六、评估结论

（一）计算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涉县太行红河谷水系连通提升工程（收入扣除运营成本、税金及附加

等相关规费）对债券本金及利息的覆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融资金额 年利率 利息总额 本息合计
项目可用于支

付本息的收益

项目收益对本

息的覆盖率

二十年期专项

债券项目
5800 4％ 3596 9396 12716.87 1.35

（二）进行覆盖倍数的敏感性分析

本期债券覆盖倍数是考虑现行市场环境进行的测算，由于未来经济发

展存在不确定的，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债券存续期内经营净收益进行了敏

感性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债券本息偿还能力评估表

单位:万元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变化比率

-10% -5% 0 5% 10%

可用于偿债的净收益 11445.18 12081.02 12716.87 13352.71 13988.56

债券还本付息额 9396 9396 9396 9396 9396

债券本息覆盖率 1.22 1.29 1.35 1.42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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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债券本息覆盖情况

该项目财务指标良好，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且现金流入能

够覆盖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规模，从财务角度上分析投资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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